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拆解处理监管审核流程图

 (
县级环保部门
结合日常
监管情况
出具初审意见
) (
市级环保部门结合县级环保部门意见和日常监管情况，完成规范性
审核
) (
省固管
中心对申报材料初审后启动审核
) (
省固管
中心、市级环保部门、第三方机构制定
抽查审核方案
)
 (
企业自查
) (
企业申报
)


 (
日常环境监管
:
依据：环保部颁布的《拆解处理作业及生产管理指南》
《拆解处理情况审核工作指南》和各地市环保局颁发的《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资格证书》
1
、现场检查：
县级每半月、市级
每月、省级每季度至少现场检查一次。现场检查应填写《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企业现场规范性检查记录表》和《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企业视频规范性检查记录表》。
2
、远程视频检查：
县级
每月
不得少于
24
小时，市级
每月
不少于
12
小时，省级
每月
不少于
4
小时。
远程视频检查应
填
写《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企业视频收看月度记录表》
。
3
、现场检查和远程视频检查由监督检查人员签字后归档，
并录入环保部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信息系统
。
)




 (
作为审核的支持
) (
委托第三方对物流、信息流和资金流进行技术审查，出具审核意见和审核报告
) (
省固管
中心组织市、县环保部门、第三方对技术性和规范性审核结果进行汇总
，并根据具体情况进行抽查，最终确定审核结果
)

 (
有问题
)


 (
市级环保部门结合规范性审核报告、第三方审核报告、省汇总意见，分企业形成审核工作报告
)



 (
经厅领导小组审核后
正式文件
报环保部
)
 (
省固管
中心
在
网上公示
审核结果
)


